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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周政办发〔2018〕15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政策文件解读工作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6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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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实施办法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周村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工作，

推进政务公开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

开工作的意见>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0 号）等规

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政策文件解读工作坚持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的原则，

起草单位是政策解读的责任主体。

区政府办公室负责指导、督促起草单位开展政策文件解读工

作。

第三条  以区政府或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政策文件，由

起草单位负责起草该文件的解读材料、解读方案，经起草单位主

要负责人审定，区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后，与文件稿

一并报送区政府办公室。上报材料未包括解读材料、解读方案

（或注明解读途径和时间）的，退回起草单位补充完善。

以区政府部门、直属单位名义印发的政策文件，由制发单位

负责起草该政策文件的解读材料、解读方案。将部门行政规范性

文件稿报送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查时，应附送解读材料。

多个单位联合起草或发文的，由牵头单位负责做好解读工作。

政策文件的解读材料，应与政策文件同时组织、同时审签、

同时公布。

第四条  应解读的政策文件，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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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（二）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但需要广泛知晓、应当主动

公开的或者区政府办公室认为需要解读的其他文件。

第五条  政策文件的解读材料，应当全面、详尽、准确，避

免误解误读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政策措施的背景、依据、目标、任务。

（二）对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权利义务、切身

利益及重大公共利益，需要社会公众知悉、执行、配合的条款，

逐条说明办理程序、制定依据及合法性、合理性。

（三）对文件中的关键词、专业术语，以及社会公众可能误

解、疑问、质疑的内容，进行诠释。

（四）对涉及事项办理的，说明受理单位和地址、联系方式，

办理条件、资料、程序、时限以及其他注意事项。

（五）对涉及执法事项的，说明执行范围、执行程序、执行

标准等。

（六）对属原有政策进行修订的，说明修订的理由、政策的

衔接和差异；对属贯彻执行上级政策的，说明我区政策措施与上

级的异同、特点。

第六条  解读材料应当以文字形式制作，应通俗易懂，可通

过举案例、列数据、解疑惑等方式，进行形象化、通俗化解读。

在文字材料的基础上，可以增加图片、图表、图解、漫画、

音频、视频等形式，方便公众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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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解读方案应明确解读工作的组织实施，一般包括解

读材料提纲（目录）、解读材料形式、解读途径、解读时间等。

需要长篇解读的，起草单位应当在解读方案中列出解读材料

的提纲；需要多篇解读材料的，应当在解读方案中列出解读材料

的目录。

第八条  政策文件及解读材料的公布途径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区政府门户网站。

（二）政务微信、微博、客户端。

（三）电视、报刊、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。

（四）电子显示屏、墙报。

（五）派发宣传资料。

（六）新闻发布会、座谈会、宣讲会，接受记者采访。

（七）12345 民生热线服务电话。

第九条  区政府门户网站是进行政策文件解读的第一平台，

政策文件解读材料应当首先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，起草单位

应当将解读材料与政策文件同时公布，也可根据需要增加其他途

径公布解读材料。

在区政府门户网站设立固定栏目集中公布政策文件及其解

读材料。社会关注、需要广泛知悉的政策文件和解读材料，可同

时在通知公告栏目公布。

政策文件及其解读材料公布时，应当在文件的页面显示解读

材料的链接，在解读材料的页面显示文件的链接，以方便公众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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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。

未同时发布解读材料或发布解读材料有误的，由区政府办公

室通知起草单位在 3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站发布或进行纠正。

第十条  政策文件公布后，起草单位要密切跟踪舆情，必要

时持续开展解读，对舆情和社会关注点、误解误读进行回应和解

答，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。

起草单位应当建立政策文件解读工作机制，对解读工作情况

进行记录，每年 1 月 10 日前将上年度政策文件解读工作情况随

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自查报告，报送区政府办公室。

政策文件解读工作情况，列入全区政务公开考核内容。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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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8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